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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10-1015 

一、 列報房地合一成本用推估的，麻煩大了。 

二、 企業證交所得課稅 二個注意。 

三、 買賣未完成簽證股票 列財產交易所得課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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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列報房地合一成本用推估的，麻煩大了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表示，房地合一稅制按交易時實際成交價格減除原

始取得成本、費用及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土地增值稅的漲價總數額後，計算交易所得

額課徵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；近來發現有納稅義務人以推估成本計算交易所得

額，致逃漏房地合一稅，遭補稅及處罰。 

該所進一步指出，於查核案件時發現納稅義務人甲君將所有重劃後 4筆土地地號

合併為 1筆土地地號後，與建設公司合建分售，因甲君取得土地為分次取得，僅部份

持分屬房地合一課稅範圍，而甲君於申報時僅檢附最近一次取得土地之買賣契約書，

並表示其他較早取得土地之買賣契約書已遺失，並以最新一次之買賣契約書之平均取

得價款，推估出售土地之取得成本。再查實價登錄之資訊，與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成本

一致。 

該所發現一般房地交易，同時間於同一地段，買賣價款未必相同，而本案係分次

取得，成本一致之可能性微乎其微，雖申報金額與實價登錄一致，仍認有再進一步查

核之必要，經函請買賣交易之出賣人及民間公證人提供合約等相關資料，查得納稅義

務人甲君取得土地之實際成本與申報數並不一致，查得甲君虛列成本 2,700多萬餘元，

應補徵稅額 536萬餘元，並處罰鍰 170萬餘元。 

該所提醒納稅義務人，房地合一施行以後，出售房地交易之所得係採主動報繳制，

因房地實際成交買賣價格及支付相關費用係納稅義務人可以掌握，故於申報時即負有

據實申報之責，建議納稅義務人於取得房地後，應妥善保存買賣契約書及相關成本費

用憑證，以免因申報不實而受罰。 

納稅義務人如需任何諮詢服務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，該所將竭誠

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民權稽徵所 綜所稅股 洪怡萍 

聯絡電話：(04) 23051116轉 225 

更新日期：110-10-15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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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企業證交所得課稅 二個注意 

2021-10-15 01:59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
股票示意圖。記者杜建重／攝影 

企業買賣股票並非完全免稅，須注意我國二項稅制設計，台北國稅局指出，首先，

證交所得雖原則上免納所得稅，但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稅；其次，若是出售長期持有

達三年以上的股票，相關所得可享稅務減免。 

官員表示，營利事業在出售股票時，根據《所得稅法》第 4-1 條規定，其證券交

易所得雖可免納所得稅，但證交所得仍應計入當年度「基本所得額」當中課稅。 

不過為鼓勵企業長期投資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另有規定，在把證交所得納入計算

時，若出售持有滿三年以上的股票，相關所得餘額，可以只將半數計入基本所得額，

類似減半課稅的概念。 

官員表示，就實務上來看，市場上流通的證券多為上市櫃股票，營利事業持有同

一檔股票，購入時間、認購股價成本卻可能差很多，在稅務認定上，國稅局會以「先

進先出法」來核算成本、適用的租稅優惠，營利事業應完整保留購股憑證供核。 

舉例來說，A公司先是在 2017年 1月購入 B公司 10萬股、2019年 7月又再加碼

購買 B公司 30萬股，每股認購股價都是 80元。 

官員表示，後來 A公司於 2020年 3月，以 100元股價出售 15萬股，國稅局會用

先進先出法來推算，其中 10萬股已持有滿三年以上，可以適用減半課徵條款，算出其

適用基本所得額的證券交易所得為 100萬元（價差 20元×10萬股×1／2）。 

但剩下的 5萬股，推算應是 2019年購入，持有期間未滿三年，這部分就不適用減

半課徵條款，因此照原價算出基本所得額 100萬元（價差 20元×10萬股）。合計下來，

A公司在 2020年度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證券交易所得，應為 200萬元。 

基本所得額是根據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》規定而產生的稅制，官員表示，為避免

過度給予租稅優惠，企業須將依法享有的各類租稅優惠，與營所稅課稅所得額合計後，

減除 50萬元免稅額，依 12%稅率重新核算「所得基本稅額」；基本稅額會與同年度的

營所稅額比較後，再擇高課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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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21/10/15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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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買賣未完成簽證股票 列財產交易所得課稅 

2021-10-15 01:59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部分未上市櫃公司可能出於疏忽，未完成股票發行程序，北區國稅局表示，此類

股權交易雖然仍可成立，但卻無法視為證券交易，須列為財產交易所得，併入所得稅

課稅。 

官員表示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，須經主管機關，或其核定的發行登記機構簽證

後發行，但坊間仍有些個別的小公司，未依《公司法》第 162 條規定，完成法定發行

手續，其股票就不是《證券交易稅條例》當中所指涉的「有價證券」。 

是否為有價證券，在稅務上的影響就很大，如果是正式依規簽證發行的股票，在

買賣時應繳納證券交易稅，私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，還必須自行向國稅局申報。 

未依規定簽證發行的股票賣出後，若出售價格高於出資額，超過部分當然會視為

財產交易所得，併入其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繳納。 

【2021/10/15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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